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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內容

• 以書面決議方式取代董事會及股東會實際集會者仍須依法

踐行通知程序

• 勞動契約中之工資給付時間須明確且於約定日期後補發工

資者仍屬違法

• 政院專利法修正草案賦予新藥專利權人得於學名藥審查程

序中提起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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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股東會之召開方式，除了以實體方式召開外，公司

法近來亦放寬得以視訊方式召開。而對於閉鎖性股份有

限公司而言，尚有另一選擇，即「以書面決議取代實際

集會」。若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欲採此形式進行股東

會，則須符合以下三要件：第一為須於章程中訂明，第

二為須經全體股東同意，第三為須依公司法所規定之時

限及內容發出召集通知。對於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而

言，其召開股東會之方式較其他類型公司多元，惟視訊

方式及書面決議方式，均係以章程訂明為前提，因此建

議公司得將此二種方式均訂明於章程中，以增加股東會

程序之彈性，惟仍須留意，即使採取此二種較為彈性之

方式，其踐行通知之程序仍與實體召開股東會相同，須

於一定期限內為之，且須依法載明相關內容。（作者：

顏良家律師）

以書面決議方式取代董事會及
股東會實際集會者仍須依法踐
行通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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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公司法，非公發公司得經章程訂明，並經全體董事

同意，以書面決議方式取代董事會之實際集會。另外，

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亦得經章程訂明，並經全體股東同

意，以書面決議方式取代股東會之實際集會。針對此二

種以書面決議代替實際集會之程序，經濟部近日發布經

商字第11102407120號函，針對相關公司法條文作成

解釋。解釋內容主要有二：第一，若董事會／股東會係

以書面決議代替實際集會，仍須於書面決議前依公司法

發出通知，將書面決議之事由及行使方式依限通知各董

事／股東；第二，以書面決議代替實際集會之股東會，

並不適用公司法中公司得將電子方式列為股東表決權行

使方法之規定。

KPMG Observations KPMG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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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契約中之工資給付時間須
明確且於約定日期後補發工資
者仍屬違法

勞動部近日發布勞動條2字第1110140080號函，說明

勞基法中給付工資相關條文之適用疑義。依據勞基法規

定，雇主應於勞動契約所約定之日期，全額、直接給付

工資予勞工。此外，對於工資給付之時間，勞基法亦規

範，除當事人有特別約定或按月預付者外，每月至少定

期發給二次。於此號函釋中，勞動部說明凡雇主於勞動

契約約定之日期未給付或未全額給付勞工工資，縱於

事後補給，不論是否為全額或差額，均屬違反勞基法之

情形。此外，對於勞動契約中關於工資定期給付之約

定，勞動部亦說明，勞動契約對於日期應有明確約定，

且給付之最低頻率不得低於每一個月給付一次，否則即

屬違反勞基法之契約條款。

關於雇主給付工資之時間，應於勞動契約中訂明。此號

函釋對於給付時間之約定提出了較明確之標準，包括條

款須約定明確日期，且給付間隔不得超過一個月，以保

障勞工可以定期、即時獲得報酬以維繫生活。實務上常

見相關條款係約定「每月第一周給付」（未有明確日

期）、或「每二個月結算一次、次月5日發放」（給付

間隔超過一個月）等，均屬於違反勞基法之條款。建議

雇主應仔細審閱目前所簽署之勞動契約，確認工資給付

之條款是否確實符合勞基法之規定。此外，雇主也應留

意工資給付日期也須確實依照勞動契約之約定，依據此

函釋，雇主如未按時給付工資，雖於嗣後已補發，仍然

屬於未於「勞動契約所約定日期」給付工資之行為，而

可能面臨主管機關之裁罰。（作者：顏良家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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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為推動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甫透

過修訂藥事法第48條之8導入專利連結制度，所謂「專

利連結制度」，係為建立「新藥上市」與「專利資訊揭

露」之連結，以及「學名藥上市審查程序」與其「是否

侵害新藥專利狀態」之連結，以平衡新藥原廠與學名藥

廠之利益。又為完善學名藥藥品上市過程專利有效性或

侵權事宜之處理機制，行政院近日通過專利法第60條

之1修正草案，當學名藥申請上市許可時，若學名藥廠

主張新藥原廠之專利權應撤銷，或其所申請之學名藥未

侵權，則此時新藥原廠之專利權人可於學名藥審查程序

中提起侵權訴訟，其未提起者，學名藥藥品許可證申請

人亦得提起確認之訴。

政院專利法修正草案賦予新藥
專利權人得於學名藥審查程序
中提起訴訟

學名藥在上市後，若發生侵權爭議，除了會面臨訴訟上

之風險外，藥品並可能因此停售，進而影響病患之用藥

權益。在藥事法下的專利連結制度實施後，學名藥廠常

於試驗階段即遭原廠提起侵權訴訟，然專利法有試驗免

責之規定，因此學名藥廠與新藥原廠就提起侵權訴訟的

時點往往爭吵不休。此次專利法修正將明確規定新藥專

利權人可於學名藥審查程序中提起訴訟，以暫停學名藥

之藥品許可證之核發，及早釐清專利爭議。此修正方向

增強了對於新藥原廠專利權人之保障，使其有明確之法

律依據，可於學名藥還未正式上市前，即先行透過訴訟

解決其專利權可能受侵害之疑慮。此亦代表於申請藥品

許可證之階段，學名藥廠即可能須對於侵權爭議有所因

應，此部分亦為學名藥廠於規劃藥品上市時須留意之法

律風險。此外，此修正亦可避免學名藥廠於學名藥上市

後，因侵權爭議而面臨之法律及營運風險。（作者：顏

良家律師）

KPMG Observations KPMG,觀點

2022年3月



©  2022 KPMG Law Firm, a Taiwan licensed law firm and a member firm of the KPMG global organization of independent member firms affiliated with 
KPMG International Limited, a private English company limited by guarantee. All rights reserved.

稅務行事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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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3月份稅務行事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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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期限 辦理事項 稅目

3月1日 3月10日
– 自動報繳娛樂稅代徵人申報繳納上月娛樂稅

– 查定課徵者繳納上月娛樂稅
營業稅

3月1日 3月15日 核准彙總繳納印花稅之申報與繳納 印花稅

3月1日 3月15日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特種貨物之應

納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3月1日 3月15日 營業人申報繳納上月份銷售特種勞務之應納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3月1日 3月15日 貨物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貨物之應納稅款 貨物稅

3月1日 3月15日 菸酒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菸酒之應納稅款 菸酒稅

3月1日 3月15日 自動報繳營業人，申報上期營業稅之銷售額，應納或溢付稅額 營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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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4月份稅務行事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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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期限 辦理事項 稅目

4月1日 4月5日
小規模營業人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以第一季（1—3月）之進項

憑證於進項稅額百分之十扣減查定稅額。
營業稅

4月1日 4月10日
– 自動報繳娛樂稅代徵人申報繳納上月娛樂稅

– 查定課徵者繳納上月娛樂稅
娛樂稅

4月1日 4月15日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特種貨物之應

納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4月1日 4月15日 營業人申報繳納上月份銷售特種勞務之應納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4月1日 4月15日 貨物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貨物之應納稅款 貨物稅

4月1日 4月15日 菸酒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菸酒之應納稅款 菸酒稅

4月1日 4月15日
核准每月為一期之自動報繳營業人，申報上期營業稅之銷售

額，應納或溢付稅額
營業稅

4月1日 4月30日

汽機車使用牌照稅開徵繳納（自用全期及營業用上期）

（因應銀行業於111年5月2日調整勞動節補假，繳納期間末日
順延至111年5月3日）

使用牌照稅

4月28日 5月31日 提供綜合所得稅查調所得及扣除額資料。 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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